
第 8207號公告 法律執業者條例 (第 159章 )

命令從大律師登記冊上剔除一名大律師的姓名 
黃桂生

本人現按照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(第 159章 )第 37A(2)條的規定公布，大律師紀律審裁組於 
2019年 8月 5日裁定對黃桂生 ( ‘答辯人’ )的兩項申訴證明屬實。該等申訴指答辯人的行為違反
了香港大律師公會的《行為守則》第 6(b)段的規定。

 審裁組於 2019年 11月 20日命令：

 (I) 將答辯人的姓名從大律師登記冊上剔除。
 (II) 答辯人須支付審裁組的法律程序的事務費及附帶事務費，以及支付與審裁組席前的事宜

有關的任何事前研訊或調查的事務費；若款額未能議定，則由高等法院的聆案官按訴訟
各方的對評基準評定。

 審裁組 2019年 1月 9日的裁決、2019年 8月 5日就法律責任作出的決定以及 2019年 11月
20日的判罰理由書已於 2019年 12月 13日送交司法常務官存檔。

2019年 12月 13日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鄺卓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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